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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 2022 年 Taiwan-Janssen 合作計畫研究提案徵求公告 

 主辦單位：Janssen Biotech, Inc. (下稱：Janssen)、工業技術研究院 (下稱：工研院) 

 指導單位：經濟部 

 徵案宗旨 

    美國 Janssen Biotech, Inc.（Janssen）一直致力於疾病早期治療之相關研究。為了

整合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追求更顯著的早期治療效果，以推動醫療保健的新典範，

因而發起“工研院 2022 年 Taiwan-Janssen 合作計畫研究提案徵求公告”。  
 

    工研院生醫所基於推動台灣生醫科學研究發展之宗旨，也為提升台灣研究單位、

企業、醫院、學校與國際企業、研究機構合作之經驗值，以及增進台灣生醫產業相關

技術創新之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在經濟部支持之下，與 Janssen 共同投入經費執行

本徵案計畫。   

 參加資格 

    中華民國設立登記之大學、研究所、醫院、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新創事業、企業、

法人及其所屬單位（包括工研院各研究所）或由前述各機構跨界合作組隊者，均可提

案(下稱：提案團隊)。 
    

 請注意提案團隊必須填寫完成英文公告附件 A 的 Healthcare Compliance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且需通過資格篩選，以確認是否符合參加資格。 

 時程規劃 

提案期限 即日起收案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止 

初選結果通知 預計 2022 年 8 月 2 日通知初選結果 

完整計畫書提出期限 待確定（明確之提出期限將隨初選結果一併通知） 

決選結果通知 預計 2022 年 10 月 7 日通知決選結果 

獲選計畫簽約         預計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告為” ITRI 2022 Grant Call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nssen”之中文版。 
本公告僅為因應提案團隊之需求而提供，如與英文公告有不一致之處，悉以英文公

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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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相關資訊請連結 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網站查詢。 

 徵案標的 

徵求國內生醫領域符合參加資格之提案團隊提出研究計畫，研究計畫應為下列領

域，且提出以解決下列任一重要問題為目標之可能方案（下稱：徵案標的）： 
 

1. 疾病預防（WWDA）:  
[1] 以 CT 為基礎的腎臟癌化病變風險分類的演算法 

CT 或 MRI 在術前腎臟腫塊評估中發揮重要作用，可將腎臟惡性腫瘤與常見

的良性實體（如腎囊腫）區分開來。如今，基本的放射學特徵被用於幫助表

徵腎臟腫塊，但是使用當前的放射學技術仍然難以區分腎臟惡性腫瘤和良性

病變。利用現有的放射成像數據來發展改良區分惡性腫瘤和良性腫瘤的演算

法，可以建立更好的醫療判斷標準。我們希望尋求以影像為基礎來分類的演

算法，將來可以作為臨床應用。 
 

[2] 腎細胞癌惡性腫瘤的尿液或血液生物標記物或術後復發風險 
現今最常使用放射學於腎臟腫塊表徵診斷。然而，用目前的放射照相技術區

分腎臟惡性腫瘤和良性病變仍然很困難。評估復發風險也很重要，主要透過

侵入性活檢的組織病理學來完成。我們需要侵入性較小或非侵入性的診斷生

物標記物來區分良性和惡性腎臟腫瘤、以及根據復發風險對患者進行分級。 
 

2. 神經疾病: 
[1] 神經退化性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 

針對阿茲海默症、巴金森氏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ALS) 以及重症

肌無力和多發性硬化症 
a. 疾病領域和解決方案 

臨床前或以後階段的藥物應具有經過臨床前驗證的體內驗證、概念驗

證數據。 
由人類基因驅動的目標，包括： 
• 神經免疫路徑 
• α-突觸核蛋白(α-synuclein)擴散和清除的分化調節劑 
• tau 病理學(tau pathobiology)的分化調節劑 
• 促進突觸彈性(synaptic resilience)的化合物 
• ApoE4 病理學調節劑 
減緩或阻止多發性硬化症進展有經過驗證的機制（最好有臨床證據） 
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新治療方法，包括基因治療和 RNA 調節 

b. 生物標記物和診斷平台 
• 預後、診斷和疾病進展生物標記物 
• 診斷成像劑，包括疾病病理、結構和功能 MRI 成像 
• 改進的腦脊液 (CSF) 和血液生物標記物測定 

 
[2] 神經精神疾病： 

情緒障礙和精神分裂症 

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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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抑鬱症和難治性抑鬱症 
起效快、安全性和耐受性好的新型治療藥物，可解決常見的合併症

（例如，焦慮、失眠和藥物濫用）： 
• 神經活性細胞因子 
• 影響突觸可塑性和細胞彈性的分子 
• 谷氨酸能訊號(glutamatergic signaling)的分化調節劑 

b. 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Disorder） 
創新型治療劑，可快速改善雙相抑鬱症和有自殺傾向的患者，並長期

穩定情緒並防止復發。 
 

[3] 其他感興趣的領域 

我們的神經科學團隊也在尋找數據科學和分析方法，以推動對患者亞型、表

型和生物學、患者旅程（patient journeys）和真實世界數據（real-world 
data）的觀點（insight）。楊森並尋求數位健康軟體和療法（digital health 
software and therapeutics），以支持臨床開發或可商業部署的解決方案，以擴

大我們的神經精神疾病、神經退化性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的產品組合。(神
經精神疾病、神經退化性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的數位健康軟體和療法) 
 

3. 資訊科學: 
[1] 數位健康 

數位健康平台的應用範圍和功能正在擴大，同樣，數位健康的數據也因此迅

速成長增加。儘管已有這麼長足的進展，但將數位健康整合到藥物研發過程

中仍然有快速發展的空間。本計畫感興趣的主題包括臨床上患者數據，數位

健康平台有效地應用於患者招募、追蹤並提高試驗者參與率。 

[2] 真實世界數據(“Real World Data”or “RWD” ) 

真實世界數據逐漸被認可作為申請依據與接受作為數據佐證。然而，不同地

理區域的來源數據所覆蓋範圍、使用權限和品質各不相同，這使得 RWD 在

各個國家/地區的使用變得複雜。特別是對於亞太國家。本計畫感興趣的主

題包括可使用的縱向 RWD、AI/ML 的風險因素識別以及跨多個衛生系統的鏈

接數據集。 

[3] 電腦影像 – 演算法開發和佈局 

透過電腦視覺應用於各種類型的醫學影像（例如放射學、數位組織病理學）

強化患者診斷、監測、新患者識別分類，以找到最適合患者治療方式。感興

趣的主題包括使用亞太地區的數據開發免疫學、神經科學、腫瘤學領域的演

算法，以及在真實世界護理環境中應用的這些演算法。 

 

 提案方式 

1. 初選提案文件: 
提案團隊請於徵案時間截止日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下午 5 時整（含）前發送

電子郵件至 jtioffice@itri.org.tw 信箱（請於電子郵件主旨上註明「工研院 2022 年

Taiwan-Janssen 合作計畫研究提案徵求公告」，並請於電子郵件內文中陳明：提案團

隊所屬單位名稱、計畫名稱、聯絡方式、計畫主持人姓名、職稱），上傳提案文件

予聯絡人。提案時應檢附如下文件： 

mailto:%E5%89%8D%E7%99%BC%E9%80%81%E9%9B%BB%E5%AD%90%E9%83%B5%E4%BB%B6%E8%87%B3jtioffice@itri.org.tw
mailto:%E5%89%8D%E7%99%BC%E9%80%81%E9%9B%BB%E5%AD%90%E9%83%B5%E4%BB%B6%E8%87%B3jtioffice@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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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構想書（規劃構想書格式請至計畫網站下載） 
[2] 計畫主持人應簽署如英文公告附件 E 的“Notification and Consent Regarding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3] 無機密資料聲明書暨專利佈局告知確認書 

 
2. 決選應備文件: 

初選獲選之提案團隊請於 JTI 辦公室通知之時間前提供以下完整文件予聯絡

人： 

[1] 完整計畫書：本計畫完整英文版計畫書(至少應含提案團隊名稱、提案計畫名

稱、計畫主持人簡歷、聯絡人之聯繫資料、預算表、與查核點)；格式請詳計

畫網站提供。(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 
[2] 若是企業，並應提出申請經濟部計畫的中文計畫書、若是學校，並應提出申

請科技部計畫的中文計畫書； 
[3] 填寫完成英文公告附件 A 的 research grant co-funding healthcare compliance due 

diligence questionnaire； 
[4] 簽署完成英文公告附件 B 之 Terms Sheet for Research Agreement and License 

Option； 
[5] 簽署如英文公告附件 C 的 Statement Against Corrupt Practices； 
[6] 簽署如英文公告附件 D 的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with Federal Animal Welfare 

Regulations； 
[7] 提案團隊的每位成員均簽署如英文公告附件 E 的“Notification and Consent 

Regarding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評選方式 

1. 主辦單位將指派人選組成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會將就提案團隊資格、提案文件進

行綜合審查評比。審查標準請詳見 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網站 「提案申請」 
項下「其他參考資料」的「申請說明」（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2. 初選獲選的提案團隊，除應於通知期限內提供決選應備文件外，委員會將請提案團

隊就提案規劃進行簡報說明。屆時請提案團隊備妥簡報電子檔及書面文件。（簡報

日期視審查進度，由委員會個別通知提案團隊。） 

3. 每件獲選提案所取得之研究經費將由評選委員會於評選決議中核定，並以正式公函

通知獲選團隊。 

4. 承上，獲選團隊若是企業或經濟部下轄的法人，除於前述期間內與工研院及 Janssen
簽訂研究契約外，獲選團隊並需配合主辦單位將提案計畫整備為經濟部要求之格式

之計畫書另送經濟部（例如：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審核通過；若是學校，或

其他科技部補助之法人、機構，獲選團隊並需另行申請科技部或其他經費來源，獲

該經費來源審核通過，始得簽約。 

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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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歸屬 

有關提案團隊就執行本徵案計畫所產出之成果，由提案團隊及 Janssen 依各佔百分

之五十之比例共有之。（請參照英文公告附件 B 相關條款）。 

 經費取得 

1. 在獲選團隊收到決選獲選通知後 90 日內，應與工研院及 Janssen 簽訂研究契約

（以下稱：研究契約），另應依上述「評選方式」第 4 條之規定，取得經濟部或

科技部或其他經費來源之計畫經費補助。 
2. 獲選團隊應簽訂英文公告附件 B (重要契約條款同意書)。 
3. 獲選團隊應簽訂英文公告附件 C (廉潔保證文件)。 
4. 獲選團隊應簽訂英文公告附件 D (符合聯邦動物福利法規的聲明)。 
5. 簽署以上全部文件並取得經濟部或科技部計畫經費補助許可後，Janssen 將撥付第

一期研究經費。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1. 提案計畫之全程，請勿超過 36 個月。 
2. 提案團隊應自行負擔參加本徵案計畫全程之所有費用與支出。 
3. 提案計畫獲選與否，由評選委員會依其考量全權決定。主辦單位及其代表人、代

理人、受雇人、外聘顧問、或其他輔助人，均不因提案團隊參與本徵案計畫所受

之損害或所失之利益負擔任何責任。 
4. 提案團隊應聲明提案資料中不包含機密資料。且由於任一主辦單位均有廣泛的資

源與管道可獲取各種概念、方法、設計、與其他方面的創意（統稱為：創意），

並且這些創意也可能由自己的員工開發，許多創意可能與提案團隊的提案中的內

容具有競爭性、相似性、或甚至是相同的； 因此，若是任一主辦單位未使用提案

團隊提出之相關資訊，而開發或提出任何此類創意，提案團隊無權進行任何主

張。 
5. 獲選計畫所簽訂之計畫內容，除本計畫機制內的政府經費不得同時申請、或接受

其他來源之經費，但經 Janssen 同意者，不在此限。 
6. 獲選計畫所取得之研究經費，應全額用於執行獲選計畫（管理費用/間接費用不超

過 10％）。 
7. 獲選團隊因參與本徵案計畫相關的任何政府所課徵的所有稅捐，以及獲選計畫取

得之研究經費所衍生之稅捐，均由獲選團隊自行負擔。 
8. 獲選團隊就補助經費應設獨立帳戶專帳管理，並同意主辦單位所指定之代表就該

獨立帳戶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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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非提案計畫書已經載明，並獲得評選委員會之同意，獲選團隊不能將獲選計畫

之全部或一部轉包、分包第三人，或以其內容與第三人合作研究。 
10. 獲選團隊應配合工研院遵守所有中華民國行政院經濟部所制訂之相關法規，包含

但不限於「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之規定。 
11. 獲選計畫應就研究計畫自行投保適當之保險，以承擔執行本計畫所發生的任何損

失。 
12. 主辦單位若認為獲選計畫之執行不如預期，或獲選計畫未經同意中途更換計畫主

持人，任一主辦單位得不附理由通知獲選團隊終止研究契約。 
13. 因主辦單位應收集與處理提案團隊的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地址、及其他聯繫資

訊；這些資訊將被提供給主辦單位的受雇人、代理人、代表人、外部顧問等。主

辦單位同意將依照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訂定的規範在本徵案計畫中處理、

使用個人資料。 
14. 研究契約終止或期間屆滿，未使用之研究費用應返還主辦單位。 
15. 主辦單位保有本聯合徵案計畫相關細則變更之權力，設若有任何更動，皆以本聯

合徵案計畫所屬網站 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公告為準，不再另行通知。 
16. 本徵案計畫之準據法依中華民國法律。與本徵案計畫相關之訴訟，或經協商仍不

能解決之爭議，將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至於將來獲選計畫所簽訂之

研究契約所衍生之爭議，其準據法與管轄法院，將依研究契約之約定。 

 聯絡方式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主辦單位計畫辦公室聯絡窗口詢問，如下： 
 
聯絡人：李鳳卿   電話：（03）591-2440  
聯絡人：陳虹年   電話：（03）591-9142  
E-Mail：jtioffice@itri.org.tw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 4 段 195 號 53 館 236 室  

https://jti.itri.org.tw/index.aspx

